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含有“收到上家款项再支付下家

款项” 约定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法院认定在

因付款义务人过错导致前序合同付款条件不

成就的情况下， 该条款不能成为被告拒付货

款的抗辩理由， 并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请求被

告支付拖欠货款的诉请。 目前， 案件已生

效。

2020 年 8 月， 某贸易公司作为一家中

小民营贸易公司， 与行业内优势企业某建筑

公司签订一份 《钢材买卖合同》。 合同约定，

甲方 （建筑公司） 为建设商品房项目工程向

乙方 （贸易公司） 购买钢材， 暂定供货价值

2300 万元， 甲方根据现场实际需要确定具

体数量， 最终结算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

建筑公司承接的商品房建设项目是某投

资公司开发， 建筑公司出于自身资金链考

虑， 在 《钢材买卖合同》 中还作了这样的约

定： 在甲方收到上家建设单位投资公司付款

后， 并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 15 日内， 甲

方向乙方支付相应货款， 建设单位付款延期

的， 甲方付款时间相应顺延。

贸易公司作为一家中小民营企业， 对大

型企业的资金以及信誉有充分的信赖， 也很

想拿到这笔为大项目供货的单子， 在合同签

订时并未在意这些支付限制条款。

合同签订后， 贸易公司根据建筑公司的

指令供应钢材。 但在货款结算时， 却仅收到

部分货款。 当贸易公司索要剩余的 441 万元

货款时， 建筑公司以上家投资公司尚未付款

为由， 拒绝了付款请求。

贸易公司将建筑公司诉至上海宝山法

院， 请求支付剩余货款并支付逾期利息等。

庭审中， 被告建筑公司辩称， 确实尚欠

441 万余元货款， 但根据合同约定， 因上家

投资公司未付款， 故被告付款条件尚未成

就， 相应的利息损失也不成立。

法院追加的第三人投资公司则表示， 其

未支付被告建筑公司工程款， 原因在于被告

建筑公司未能按约完成工程。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原、 被告双方货款的付款条件是否

成就。

根据庭审查明事实， 上家投资公司未支

付被告建筑公司工程款的原因在于被告建筑

公司未能按约完成工程， 上家投资公司未付

工程款是被告建筑公司违约所致， 且与原告

贸易公司无关。

原告贸易公司根据买卖合同约定完成供

货， 如仍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履行， 即

被告建筑公司收到工程款后再支付给原告，

必然会损害原告的利益， 对原告显失公平，

故因被告过错导致前序合同付款条件不成就

的情况下， 该条款不能成为被告拒付本案争

议合同货款的抗辩理由， 被告对原告的付款

条件已经成就。

据此， 上海宝山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建筑

公司支付贸易公司剩余货款 441 万余元， 并

按同期 LPR利率标准支付逾期利息。

一审判决后， 被告建筑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王先生驾驶工程自卸车在卸载水泥过程

中， 车辆倾覆导致骨折留下十级伤残， 而对

于他所遭受的损失， 雇主却不愿承担， 导致

双方只得闹上法庭。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结合双方过

错酌定对半担责， 判决提供劳务一方赔偿原

告王先生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合计近 10

万元。

卸水泥途中生意外受伤

2021 年 7 月 22 日， 原告王先生经招聘

录用为被告张某工作， 工作内容为驾驶 B2

工程自卸车运输黄沙、 石子、 石粉等， 工作

报酬为“月薪保底” 10000 元， 工作地点为

上海市崇明区内， 运输工具自卸货车由被告

提供， 原告的房租及水电费由被告张某承

担。

2021 年 8 月 30 日上午， 王先生由被张

某安排驾驶牌号为赣 C7969W 重型自卸货

车行驶至位于崇明区港沿镇某公路建设项目

进行土方短途驳载。 王先生驾驶车辆装满泥

土后， 随前车依次进行卸载， 然而就在卸载

过程中， 车辆发生倾覆， 致使王先生胸部受

伤。 事发当日， 王先生即前往医院就诊， 后

被诊断为胸部骨折。

去年 7 月 27 日，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对原告王先生的伤残等级及休息期、 营养

期、 护理期进行鉴定， 意见为： 被鉴定人王

欢欢胸部因故受伤， 后遗双侧 8根肋骨骨折

等， 上述损伤的后遗症已构成人体损伤十级

残疾。

王先生认为， 被告张某夫妇作为雇主，

应该为自己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

安全环境， 但其并未与施工方做好沟通工作，

保证道路条件适于通行或提供必要的辅助， 而

自己作为驾驶员， 完全按照相应规范进行操

作， 且是跟车进行的， 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

形， 因此两被告应承担原告因此遭受的所有损

失。 为此， 王先生多次与两被告进行沟通， 要

求支付相应费用， 但两被告都直接拒绝。 无奈

之下， 王先生只能诉诸于法院。

对此， 被告张某夫妇辩称， 对于原告在为

自己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事实无异议。 原告

王先生驾驶张某所有的牌号为赣 C7969W 重

型自卸货车在卸载过程中车辆倾覆， 致原告受

伤。 涉案车辆投保了车上人员险， 但因原告未

报警， 以致理赔无法进行。 张某夫妇认为， 本

案中自己无过错， 故不同意原告诉请。 另外，

事故中被告车辆受损， 要求原告赔偿车辆修理

费及停运损失。

被告疏于防范担责50%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

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

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 原告王先生在驾驶重型自卸货车

卸载时应确保自身安全， 谨慎驾驶， 注意周围

环境及路面状况， 然而原告未能完全尽到注意

义务， 以致车辆发生倾覆而受伤， 具有一定的

过错。

被告张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 疏于管理和

安全防范， 未尽到雇主的义务， 对于原告的损

害后果， 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结合原、 被告

的过错程度和本案实际情况， 酌定被告张某对

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张某妻

子刘某协助张某工作， 在本案中无过错， 故不

应承担民事责任。 据此判决张某赔偿王先生医

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合计近 10万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冯瑶

日前，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

称上海杨浦法院） 审理一起大学生兼职冒充

证券公司客服人员， 为骗子团伙“引流”

案。 4 名被告人被法院判处犯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罪案， 被判罚有期徒刑 11 个月至有期

徒刑 1 年 6 个月不等的刑罚， 并处以罚金，

同时对从犯适用缓刑。

被“引”入群遭骗百万

“你好， 这里是某某证券， 为回馈新老

客户， 公司建立了免费的股民交流群， 方便

加您微信邀您进群吗？” 电话那端， 是一群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还有做兼职赚外快的大

学生， 正冒充证券公司客服人员为骗子“引

流”。

2021 年 5 月， 被告人徐某某、 汤某某

合伙设立某网络科技中心， 并租赁办公场

地、 购买设备等。 自 2021 年 9 月起， 徐某

某、 汤某某以该网络科技中心名义招募被告

人邸某某等人， 组建“引流” 团队， 将从

“上家” 处获取的客户手机号码、 通讯群组

二维码及相应话术等下发给业务员， 由业务

员冒充证券公司客服人员， 按照话术中的虚

假宣传内容拨打客户电话、 发布信息， 引诱

对方加入“上家” 提供的通讯群组中。

徐某某和“上家” 之间按成功“引流”

客户数来结算报酬， 而后二人根据业绩统计

情况下发业务员工资。 2022 年 3 月， 汤某

某离开该团队， 被告人林某某开始负责统计

业务员业绩及发放工资。

谁料， 老何 （化名） 等人接到上述“引

流” 团队电话， 被该团队以上述方式引诱加入

通讯群组后， 被“上家” 诈骗高达百万余元。

法律意识淡薄走上歧途

2022 年 9 月， 被告人徐某某、 汤某某、

林某某、 邸某某被抓获到案， 四名被告人对指

控均无异议， 并自愿认罪认罚。

上海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徐某

某、 汤某某、 林某某、 邸某某等人结伙利用

信息网络， 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

信息，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利用

信息网络罪。 被告人徐某某、 汤某某是主犯。

被告人林某某、 邸某某是从犯， 依法均应当

从轻处罚。 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并退出违法所得，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

决。

据法院披露， 本案被告人徐某某、 汤某

某、 林某某、 邸某某到案后均表示， 虽然意识

到“上家” 可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但因为自

己发挥的作用仅是引诱客户加入通讯群组， 一

个群组加满 50 人后即退出群组， 并未直接参

与“上家” 实施的诈骗行为， 因此长期怀着侥

幸心理从事该行为。 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四

名被告人的行为已然触犯刑法， 构成非法利用

信息网络罪， 故四名被告人均被追究刑事责

任。

法官还表示， 本案被告人汤某某是高校在

读学生， 该网络中心也在暑期招募了部分在读

学生担任兼职“客服” 人员， 这些涉世未深的

学生对所从事工作的合法性虽然持怀疑态度，

但因法律意识淡薄， 贪图眼前利益， 最终走向

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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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掉的弹窗”偷偷截取你的流量
两人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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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火伟

本报讯 通过在手机软件中内嵌强制弹

窗代码， 隐藏后台图标、 软件进程的方式进

行伪装， 达到强制用户播放广告的目的， 从

中非法牟利。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以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 分别判处被告人牛某、 高某有

期徒刑 1 年 3 个月及 10 个月， 并分别处罚

金 6000元、 4000元。

2020 年 5 月， 被告人牛某、 高某合伙

以高某父亲的名义成立公司并担任实际经营

人， 开发工具类 APP 在华为等安卓应用市

场供用户下载使用。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2月， 被告人牛某与高某商议后， 在开发

的“好用来电秀” “雄狮扩音器大师” “最

美充电动画” 等 APP 中插入广告 SDK （代

码压缩包）， 设置强制弹窗广告功能， 通过

后台监控用户的解锁屏、 安装或卸载软件、

充电、 连接 WiFi 等操作， 强制用户手机自

动播放弹窗广告， 并隐藏软件图标、 进程、

广告关闭键等， 将用户的手机流量变现牟

利， 非法获利 2万元， 非法控制用户手机数

量 20部以上。

上海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单

位、 被告人牛某、 高某， 违反国家规定，

采用技术手段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情节严重， 均已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 且属共同犯罪。 在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牛某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被告人

高某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被告人单位及

二名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愿意接受处罚， 且被告人家属代为退出

了违法所得。

综上， 结合被告人及被告人单位的认罪

态度、 到案表现、 退赃退赔等情况， 法院

最终判决， 被告人单位、 被告人牛某、 高

某均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其

中被告人单位被判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被告人牛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 元， 被告人高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 在案退缴款及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予以

没收。

互联网弹窗是以弹出消息窗口形式向互

联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 服务提供者本应

秉持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引导正确的舆论和

价值取向， 本案中， 牛某、 高某明知弹窗推

送广告信息， 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显著标明

“广告” 和关闭标志， 确保弹窗广告一键关

闭的法律规定， 却依旧以身试险， 非法控制

手机系统， 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手机应用软

件市场的秩序， 更损害了手机使用者的合法

权益。 牛某、 高某作为创业者， 理应坚守创

业初心， 不该在企业遭受困境时急功近利，

走上歧途。

法官认为， 手机软件开发创业者应当具

备正确的企业刑事合规意识， 将刑事合规嵌

入企业经营管理中， 应当在法律框架允许的

范围内开发优质的软件应用。

对于手机网站应用平台， 应当加大对应

用软件的安全审核， 完善软件的检测手段和

标准， 加强对捆绑广告、 强制弹窗等恶意违

法行为的发现和处理。 同时， 应当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 及时处

理关于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公众投诉举报。

而对于广大手机软件用户， 一旦发现类

似情形， 应当保存好相应证据， 向平台进行

反馈， 必要时向警方报案， 由警方协同网信

部门、 电信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等有关

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

理。

法官说法

“收到上家款项再支付下家”

以此为由拒付下家货款可以吗？
法院：“背靠背”条款不能当然成为拒付下家货款的理由

大学生兼职为骗子“引流”
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刑罚

自卸车卸载水泥途中车辆倾覆
驾驶员受伤骨折留下十级伤残 索赔获法院支持


